
探店視頻沒標「廣告」罰1萬元
不實網紅對營銷有甚麼影響？

據黃石市場監管公眾號消息指，黃石市市場監管綜合執法支隊經過調查後，發現湖北某某諮

詢有限公司相關營銷視頻並未標識「廣告」 ，因此作出1萬元行政處罰，為全國首例。

中國市場監管總局公布了《互聯網廣告管理辦法》，並將於5月1日起施行，當中第九條第三款
規定：通過知識介紹、體驗分享、消費測評等形式推銷商品或者服務，並附加購物鏈接等購買

方式的，廣告發布者應當顯著標明「廣告」。

這一規定，明確了互聯網廣告發布方應盡的責任和義務，重申了興趣分享與廣告推廣的界限，

有助於維護消費者合法權益。



不少商家都會以「達人探店」的方式作營銷宣傳。（網上截圖，非涉事公司）

據悉，湖北某某諮詢有限公司是抖音的授權服務商，在與相關商戶簽訂推廣協議後，邀請「達

人探店」，為商家拍攝營銷視頻，及後在達人的抖音號附加帶貨鏈接後進行發布。

當消費者透過短視頻附加的帶貨鏈接消費後，該公司就會從商家收取一定比例的佣金。唯發

布的「達人探店」營銷視頻並未標識「廣告」，遭黃石市市場監管綜合執法支隊要求更正，並處

以行政處罰。

黃石市市場監管局表示，未來將開展互聯網廣告專項整治行動，建立健全「探店」廣告監測制

度，完善監測措施，及時發現和依法查處違法廣告行為，同時暢通投訴舉報渠道，引入社會監

督力量，促進規範「探店」行為。

「達人探店」是有一定影響力的博主，通過直播或視頻的形式，分享個人消費體驗，對商家或品

牌進行評價和推薦，吸引顧客消費。網紅博主的個人影響力，會讓消費者對其推薦的商家或產

品有更高的信任度。目前，短視頻、社交媒體對消費者購買決策影響越來越大，引流效果亦顯

著。



正因為如此，不少專門營運「達人探店」、「種草」等的公司應運而生，起初確實幫助很多消費者

進行了合理消費選擇。但隨著業態發展，逐漸出現了一些行銷人員以自媒體流量為利益交換

籌碼，對產品、服務進行不當誇大或貶低，干擾了中小商家正常經營和消費者的正常判斷，甚

至以自身新媒體賬號要求店家免單，若被拒就濫用影響力進行差評。

有自稱網紅到店要求免單，難怪商家開始貼出「謝絕探店」的告示。（網上截圖）



有網紅收錢後立即改口。（網上截圖）

有業內人士表示，不少商家為了避免招上麻煩，索性在門口掛出「謝絕探店」的告示。同時認為

由於有利益輸送，以「達人探店」的短視頻、筆記等形式誤導消費者的案例屢見不鮮。如某擁有

百萬粉絲的探店博主在其短視頻中連續兩次試吃同一連鎖餐廳的炸醬面，首次品嘗時聲稱

「沒法吃」、「很貴」，幾天後卻再發視頻改口稱讚「媽媽的味道」、「其實不貴」；另一間自助火鍋

餐廳在短視頻平台上被多位探店博主推薦為「京滬第一高端自助」，不少網友前往品嘗後，發

現卜竹竹手一品服務與宣傳差距甚大，商品與價格嚴重不符。

內地媒體認為，「達人探店」應及早規管，構成商業廣告的達人探店、達人種草內容不顯著標明

「廣告」，會破壞社會誠信體系。因為消費者很難辨別視頻是商業廣告內容還是博主資訊內容，

產生消費後發現與事實不符，不僅會引發對於博主、平台的不信任，長此下去也會讓受眾對於



社會誠信體係產生質疑。對「達人探店」實施包容審慎監管，除了建立健全探店廣告監測制度，

完善監測措施，暢通舉報渠道，及時發現和依法查處違法廣告行為。

網紅探店確實能為餐廳引流，但企業同時要知道，要變成「長紅」，不是單靠幾個網紅帶貨就能

輕鬆實現，最重要還是靠產品自身的質量和服務。

來源：綜合網上媒體


